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ALB Co., Ltd.
中創新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31）

建議變更公司信息
及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中創新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於2022年
12月28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審議並通過（其中包括）關於建議變更公司
信息及建議修訂《公司章程》的議案。

一、 建議變更公司信息

董事會依據公司實際情況及需求建議將本公司公司名稱、公司類型及註冊資
本做出如下變更：

• 公司名稱：

中文名稱變更前：中創新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稱變更前：CALB Co., Ltd.

中文名稱變更後：中創新航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稱變更後：CALB Group Co., Ltd.

• 公司類型：

變更前：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變更後：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 註冊資本：

變更前：人民幣150,645.6558萬元整

變更後：人民幣177,230.1858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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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變更公司信息之原因

本公司致力於在能源領域持續創新、技術引領，為人類能源安全、可持續發
展切實履行責任，根據本公司的戰略發展，結合本公司實際情況，建議對本
公司名稱、公司類型及註冊資本做出變更。董事會認為，建議變更公司信息
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東（「股東」）之整體利益。

變更公司信息之條件

建議變更公司信息取決於以下條件達成：

(1) 變更公司信息及修訂《公司章程》尚需提交本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及

(2) 本公司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相關管理機關就工商行政管理、稅務及其他相
關事宜申請變更登記，並獲核准登記。

待前述條件達成後，本公司將在香港公司註冊處進行必要備案手續。

變更名稱之影響

更改公司名稱、公司類型及註冊資本將不會影響股東之任何權利。印有本公
司現有中英文名稱之全部現有股票將在更改公司名稱後繼續作為所有權憑
證，並可有效作為公司新名稱下相同數目股份之買賣、結算、登記及交收之
用。倘更改公司名稱生效，其後所發行之任何本公司之新股票均將印有本公
司新名稱，且本公司證券將以新名稱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進行買賣。本公司將不會就現有股票免費更換為印有本公司新名稱之新股票
作出任何安排。本公司相關規章制度、資質證照等涉及公司名稱、公司類型
及註冊資本的，一併作相應修訂。本公司名稱變更後，證券簡稱與證券代碼
保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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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鑒於本公司擬變更公司名稱及公司類型，並根據香港上市發行結果將註冊資
本變更為人民幣177,230.1858萬元，董事會根據上述基本信息變更情況建議
對本公司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相關條款進行修改，具體修改如下：

修訂前 修訂後

第一條 為維護中創新航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或「本
公司」）、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
規範公司的組織和行為，根據《中華
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公
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
（以下簡稱「《證券法》」）、《國務院關
於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
市的特別規定》（以下簡稱「《特別規
定》」）、《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備
條款》（以下簡稱「《必備條款》」）、
《關於到香港上市公司對公司章程作
補充修改的意見的函》、《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以
下簡稱「《上市規則》」）及其他相關
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規範
性文件的規定，制訂《中創新航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簡稱「本章
程」）。

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
公司設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黨委發
揮領導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
實。公司要建立黨的工作機構，配備
足夠數量的黨務工作人員，保障黨組
織的工作經費。

第一條  為維護中創新航科技
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
或「本公司」）、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
權益，規範公司的組織和行為，根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
稱「《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
證券法》（以下簡稱「《證券法》」）、
《國務院關於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
股份及上市的特別規定》（以下簡稱
「《特別規定》」）、《到境外上市公司
章程必備條款》（以下簡稱「《必備條
款》」）、《關於到香港上市公司對公
司章程作補充修改的意見的函》、《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以下簡稱「《上市規則》」）及其他
相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規
範性文件的規定，制訂《中創新航科
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簡
稱「本章程」）。

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
公司設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黨委發
揮領導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
實。公司要建立黨的工作機構，配備
足夠數量的黨務工作人員，保障黨組
織的工作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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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 修訂後

第三條 公司註冊名稱：

中文名稱：中創新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英文名稱：CALB Co., Ltd.

第三條 公司註冊名稱：

中文名稱：中創新航科技集團股
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稱：CALB Group Co., 
Ltd.

第二十三條 公司經國務院證券
監督管理機構批准，可發行境外上市
外資股不超過303,063,500股，每股
面值人民幣1元，全部為普通股。

在完成首次公開發行境外上
市外資股後，如上述公開發行的
境外上市外資股佔公司可發行的
普通股總數的比例約為 1 5 %（不
行使超額配股權），公司股本結構
為普通股 1 , 7 7 2 , 3 0 1 , 8 5 8股：其中
1,506,456,558股內資股，境外上市外
資股265,845,300股。公司在聯交所
上市首次發行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數為
265,845,300股，佔發行後總股本的
15%（超額配售權行使前）。若全額行
使14%的超額配售權，公司在聯交所
上市首次發行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數為
303,063,500股，約佔發行後總股本
的16.75%。

第二十三條 公司經國務院證券
監督管理機構批准，可發行境外上市
外資股不超過303,063,500股，每股
面值人民幣1元，全部為普通股。

公 司 股 本 結 構 為 普 通 股
1,772,301,858股：其中1,506,456,558
股 內 資 股 ， 境 外 上 市 外 資 股
265 ,845 ,300股。公司在聯交所上
市首次發行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數為
265,845,300股，佔發行後總股本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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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 修訂後

第二十六條 公司目前註冊資本
為人民幣1,506,456,558元。如按發行
後總股本的15%發行境外上市外資股
（不行使超額配售權），公司的註冊資
本為人民幣1,772,301,858元。如按發
行後總股本的16.75%發行境外上市
外資股（全額行使超額配售權），公
司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809,520,058
元。

第二十六條 公司註冊資本為人
民幣1,772,301,858元。

第二百〇九條 本章程經股東大
會決議通過後，於公司公開發行的H
股在聯交所掛牌交易之日起生效。

第二百〇九條 本章程經股東大
會審議通過之日起生效。

修訂後的《公司章程》於本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生效，在此之前，現
行《公司章程》繼續有效。為高效、有序地完成本次修訂《公司章程》的工作，
董事會提請本公司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及其授權人士全權辦理本次修訂《公
司章程》的工商登記相關事宜，並授權董事會及其授權人士按照工商登記機
關或其他政府有關部門提出的審批意見或要求，對本次修訂《公司章程》事項
進行必要的修訂。上述修訂對本公司具有法律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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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般事項

載有建議變更公司信息以及建議修訂《公司章程》詳情以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所規定的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及其他資料之通函，將根據上市
規則之規定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股東。本公司就變更公司信息以及
修訂《公司章程》之生效將另行作出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創新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執行董事兼總裁

劉靜瑜

中國常州
2022年12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劉靜瑜女士及戴穎先生；非執行
董事周勝先生、張國慶先生及李雲祥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吳光權先生、王蘇生
先生及陳澤桐先生。




